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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科学〔2026〕20 号 
 

  

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湖北科技学院来华留学生 
行为规范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湖北科技学院来华留学生行为规范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 

湖北科技学院 

2026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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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科技学院来华留学生行为规范 
 

为规范来华留学生行为，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

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（2021 年 4 月 29 日第三

次修正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637 号）、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、

外交部、公安部令第 42 号）等法规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

范。 

一、日常行为规范 

1.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，尊重中国的社会公德和风俗习惯，

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。 

2.如实提供申请材料，不得伪造、变造证明文件。 

3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》，按照

咸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有关规定，及时办理居留许可及其

变更、延期等手续。 

4.按时缴纳学费、住宿费、保险费等费用，履行经济责任。  

5.遵守作息时间，配合查寝，禁止 23：00 后外出或归寝，

不得留宿校外人员。禁止在宿舍内做饭和使用大功率电器以及明

火，出门前关闭所有电器电源，做到人走灯关，避免发生火情，

并检查水龙头等是否关闭，做到节约用水。禁止翻越宿舍栏杆。 

6.禁止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宿舍内大声播放音乐或者大声喧

哗吵闹，以免影响他人的休息、学习及正常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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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禁止随意丢放垃圾，保持室内外清洁卫生；禁止在校园、

宿舍、教室、实验室和教学楼道内吸烟，不做有损自己及他人健

康的事。 

8.积极参加校内及校外官方机构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文体活

动，公益活动、各类竞赛活动，为校争光，为自己赢得荣誉。 

9.不得非法就业，不得在学校任何场所开展宗教或传教活

动，不得经商或参加任何与留学生身份不符的活动。 

10.禁止在校内骑乘燃油摩托车和电动车，严禁平日、尤其

在节假日酗酒滋事，造成不良后果者，给予警告处分，严重违规

者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。 

11.对于干扰、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或学校管理人员依法依规

执行公务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及以上处分。 

12.严禁校园霸凌，对于寻衅滋事、打架、斗殴以及盗窃他

人或公共财物的，按照规定给予相应处分，情节严重者按照中国

法律法规处罚。 

13.对于参与吸毒、贩毒，或为吸毒提供方便者，按中国法

律法规处罚。 

14.留学生不得有任何形式的赌博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线下

聚众赌博、线上网络赌博及各类变相赌博活动。 

15.严禁传播、复制、贩卖含有反动、淫秽、暴力、邪教迷

信等违法违规内容的书刊、音像制品、电子文档等资料，同时也

禁止通过任何渠道（如社交平台、线下交易等）扩散此类非法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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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物。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，都将面临相应的责任追究。 

16.留学生使用计算机网络，应当遵守中国互联网法规，遵

守学校关于网络使用有关规定，不得登录非法网站、传播有害信

息，不得利用网络从事非法活动或散播不实言论。 

二、课堂行为规范  

1.留学生应勤奋学习，认真听讲，自觉遵守课堂纪律，不旷

课、不迟到、不早退。上课期间不得随意进出教室，特殊情况迟

到，须向老师说明原因，并向老师致歉。 

2.尊重任课老师，举手示意回答问题。留学生要注意树立和

保持良好的学生形象，衣着要得体整洁卫生，言行举止要文明礼

貌，不许敞胸露怀、脚穿拖鞋。 

3.上课时应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，禁止说闲话、吃东西等，

不得有与他人交谈、睡觉、听音乐等与课堂无关的行为，不准看

与课堂无关的书籍、报纸或做其他课程的作业。未经老师同意不

得擅自走动和出入教室，对严重影响课堂教学秩序者，教师有权

要求其离开教室，按旷课处理，并给予警告处分。 

4.不得在上课的教室门外大声讲话或喧哗，或敲门、推门，

更不得随意出入教室找人、取物等，如有影响他人正常教学秩序

行为，给予警告处分。 

5.在教学区域保持肃静，禁止吵闹、喧哗，打扰他人上课或

休息。如有违反给予警告处分。 

6.私人书籍和用具不应留在教室内，要妥善保管，因个人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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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不善而丢失的物品，不予协助查找。 

7.教室只作为上课、自习和班会用，不得另作他用。使用时

要保持清洁，不得乱扔纸屑、瓜皮果核，严禁在桌椅上乱写乱画，

严禁随地吐痰。 

8.根据教学进度，学生应准时到达实验室或实习医院进行实

验、见习或实习，严格遵守实验室及实习医院的相关规定，按照

老师的要求，积极动手，完成实验、见习和实习任务，认真填写

实验或实习报告。实验室操作需遵守安全规程，损坏设备须照价

赔偿。 

9.课堂上同学之间互相尊重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间的宗教信

仰与文化传统，不得在课堂发生争吵、寻衅滋事，影响老师的正

常授课。 

10.独立完成作业、考试，严禁抄袭、剽窃、代写等不端行为。  

三、请假规范 

1.凡是利用假期（包括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）离开学校外出

者，需到国际教育学院填写请假申请单并完成相关手续。一年累

计 2 次不填写者，按旷课给予相应处分，并无资格参加奖学金的

评定。 

2.在校期间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校。因病、因事不得不离

校的，须事先请假，获准后方可离校。 

3.一天之内的病事假，可向班主任请假；二天以上一周之内

的病假，需填写《请假申请单》（病假须附医院证明），报国际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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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学院来华留学事务办公室批准；一周以上病事假须向院长提出

书面申请，凡未请假而缺课者均以旷课论处。 

4.留学生在一学期内请事假累计不得超过一个月，超过一个

月者，不能参加奖学金评定。请假超过该学期总学时 1/3 者，按

休学处理。 

5.留学生请假获准后，须按时销假。如需续假，应提出书面

申请，办理续假手续。 

6.未请假或请假未获准而擅自离校、假期期满不按时返校、

续假未获准而逾期不归者，均按旷课论处。对旷课的留学生，依

据湖北科技学院来华留学生有关管理规定处理。 

7.因各种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留学生，务必在考试前提出书

面申请。未能参加正常考试且未经获准缓考者，不能参加奖学金

评定。 

8.外出的留学生在离校期间，需与班主任/辅导员保持联系。

不论身在中国境内或境外，都应自觉注意人身安全，提高自我保

护的意识，不组织、不参与一切违法及不利于留学生自身安全和

形象的活动，一切安全责任由学生自负。 

四、社会礼仪规范 

1.礼貌待人，尊重他人，尊敬师长，见到老师后要主动问好。

使用文明语言，举止要有礼貌，严禁陋习、陋俗。不得对他人进

行侮辱、挑衅、谩骂，不做侮辱他人人格的事。 

2.进入他人房间要先敲门，得到允许后方可进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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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乘坐公共汽车、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，要遵守乘车规定，

主动刷卡或投币，遇到老人、小孩、孕妇主动让座。 

4.进入会议室、教室、商场、走廊、候车室、车厢等公共场

所严禁吸烟、大声喧哗，要保持安静。 

5.进入会场听报告、演讲、参加演出时做文明观众，不大声

叫喊、打口哨、说脏话。 

6.自觉遵守湖北科技学院管理制度，爱护公共财产，自觉维

护教室、实验室、图书馆、宿舍、食堂、体育馆、运动场、校园、

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，不得任意搬动、损坏一切物品和设施，

否则按规定给予赔偿和处罚。 

7.自觉遵守社会规范，乘车、购物、银行取钱、交纳各种费

用时主动排队。 

8.如遭遇危及人身、财产及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，可拨打紧

急求助电话 110。非紧急情况，可拨打班主任或辅导员的电话求

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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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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